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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那
一
不
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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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酒
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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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雲
城
。。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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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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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言
〕 

〔論

鄕
自
治
之
意
義
及
其
必
要 

G
Y

，.中
國
今
日
兵
匪
交
；80C
法
律
無
效
用
可
言
川 

道
德
乏
維
持
之
力
。，政
府
雖
有
如
無
。。民治名一 

存
實
沒
。。人
民
不
自
振
拔
。。禍
亂
不
知
伊
於
胡 

一底。。振
拔
之
道
。。吾
謂
惟
賴
鄕
自
治
。
國
之
基 

礎
爲
省
。。省
之
基
礎
爲
縣
。。縣
之
基
礎
爲
郷
。。 

故
欲
貫
澈
民
治
主
義
。。發
揚
民
治
精
神
，。實行一 

省
治
以
圖
國
治
。。當
以
實
行
鄕
自
治
爲
第
一
要 

義
。。否
則
舍
本
逐
末
。。無
異
緣
木
求
魚
。非
徒 

(無
益
士
且
有
後
災
之
憂
也
匕
聞
者
疑
吾
言
乎
〔 

請
看
今
日
號
稱
自
治
之
省
分
、如
湘
、粤
，滇 
黔 

。。其
成
績
則
如
何
。。亦
徒
見
其
以
土
產
之
軍
閥 

"黨
閥"
專
制
本
省
之
人
民
而
已
。自
治
云
乎
哉 

「
海
外
華
僑
。。素
以
熱
心
鄕
土
聞
。。尤
以
治
匪 

興
學
爲
最
力"
，是
促
進
鄕
自
治
之
動
機
。。雖
然 

。。，必
先
了
解
鄕
自
治
之
意
義
及
其
必
要
。。而後一 

能
成
其
方
針
。C

積
極
逆
行"
達
其
目
的
。。廣
收 

實
效.。。此
記
者
所
以
作
茲
篇•

欲
明
鄕
自
治
之
爲
何
。一
不
可
不
先
明
自
在
之

一畸念。C

自
治
一
語"
。言
人
人
殊
。。彼
英
美
人
上 

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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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
義
甚
廣
，
非 

一
特
指
地
方
自
治
行
政
而
言
。。凡
以
非
專
任
之
官 

%-
《而
参
與
國
權
之
行
使
。。卽
可
謂
之
自
治
。。 

一
故
不
論
立
法
司
法
行
政
事
務
。。但
使
平
民
貴
族 

停
參
與
其
間3
即
稱
自
治
，。推
之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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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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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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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。"
人
民
所
選
之
陪
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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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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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
判 

竇
加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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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壹
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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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。故
從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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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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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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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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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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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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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
資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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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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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
聽
各
自
便
尤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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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中
之
雖
能
而
可
貴 
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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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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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患
病 
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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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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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弟醐議等同恭頰 

鄭維以

圍
內
。。根
據
其
固
有
之
法
而
行
政

C

絕
非
外
來 

之
勢
力
。C

及
他
處
之
法
規
。。或
掌
公
權
者
之
私 

意
所
能
左
右
者
也
」，。格
藍
斯
理
則
日
。。「自
治 

者
。。依
國
家
之
法
律
。。以
地
方
之
負
担
，
“籌備 

其
經
費
。。由
名
譽
職
員
辦
理
地
方
行
政
事
務
之 

謂
也
」
惟
時
至
今
日
。一
自
治
行
政
事
務
、CH
益 

繁
多
而
複
雜
。：
。欲
以
無
報
酬
之
身
。。膺
茲
重 

任:
勢
所
難
能
。"
故
法
律
多
有
明
定
其
俸
給
者 

。。或
雖
定
爲
名
譽
職
。e
而
實
際
仍
有
相
常
之
報 

酬
。。其
例
用
多
？
職
是
之
故
。「自
然
之
要
素" 

不
在
自
治
員
之
有
給
與
無
給
、
其
與
官
治
相
廣 

別
者
。。惟
在
非
隸
屬
於
中
央
。<
而
不
受
其
指
押 

之一

點
而
已

C
O

然
從
大
體
言>C
則
格
氏
之
說
未 

爲
大
謬
也I
要
之
。。地
方
自
治
者
、
地
方
自
优 

域
內
之
事
務
。。由
其
地
方 

1.--.(域
内
之
人
民}
依 

共
同
之
意
義
而
自
行
處
理
之
之
謂
也
；
故
夫
郷 

云
者
。。實
地
方
自
治
之
最
下
級
者
也
。。明 

乎
此 

C

則
知
向
日
地
方
辦
事
。八
資
財
氣
力
。。雖 

出
自
鄕
民
。。而
意
見
則
由
紳
士
獨
斷
獨
行
者

3  

非
自
治
而
實
紳
治
也
。。鄕
自
治
之
意
義
旣
明I 

今
進
言
其
必
要

㊀
促
進
地
方
事
業
之
發
達
。、鄕
自
治
有
實
行 

之
必
要
。。蓋
不
問
其
爲
個
人
或
團
體
。二 
己
之 

利
害
。。一
己
知
之
最
深

C

感
之
最
切

C

地
方
行 

政C
皆
屬
壷
己
之
事
務
。。於
此
而
由
國
家
之
官 

吏
執
行
之
，。姑
無
論
以
越
人
而
仕
秦
疆I
於
該 

地
之
情
形
未
熟
。。未
免
有
漠
視
之
慮
。，况
今
日 

之
官
吏
賢
良
者
少
。。貪
鄙
者
多
二
從
而
推
敲
剝 

削
之
。。是
利
未
見p
。而
害
已
先
陳
也
，，若
使
有 

直
接
利
害
之
地
方
人
民
自
行
處
理
之
，。則
利
應 

興
者
興
。一
弊
應
革
者
革
。"
地
方
事
業
上
發
圭
自 

可
期
也 

I 

㊁
欲
使
地
方
人
民
養
成
政
治
上
之
知
識
。。而 

有
負
荷
政
治
上
之
責
任
之
能
力
。
以
鞏
固
國
基 

。C

則
鄕
自
治
乂
有
實
行
之
必
要
，
<•
蓋立憲國之一 

精
神
。。在
於
一
般
人
民
皆
參
與
政
治
。C
我
國
自 

共
和
肇
造
以
來:
迄
今

—有
五
戴
，
頻
年
內
訂 

。。了
無
客
息
。e
言
裁
兵
而
兵
不
能
裁
、倡
廢
督 

W
督
卒
莫
廢
。。良
由
我
國
民
平
素
漠
視
政
治

on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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